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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南跑道歲

修工程，連續3日長時間封閉跑道達54小
時，雖事前召開4次工作會議，卻僅偏重

於技術層面問題，對於是否嚴重影響航班

營運，並未深入研究探討列管；交通部民

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雖已與鄰近飛航

情報區協調採取機動性流量管制措施，惟

未解決已在途中之班機起降壅塞問題，致

113年3月3日歲修首日航班起降延誤大亂，

南跑道封閉期間前後2日準點率分別僅31
％、50.5％，影響旅客共5萬7,646人次，

引發廣大民怨，亦嚴重斲傷我國際形象，

並影響飛航安全，核有嚴重違失，爰依法

提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本案緣於桃園國際機場（下稱桃園機場）股份有限

公司（下稱桃機公司）前於民國（下同）109年9月29日
決標之「桃園機場南跑道道面刨鋪工程」於110年8月14
日竣工，同年9月14日驗收完畢，依契約規定瀝青道面

（南跑道及柔性滑行道部分）保固2年，桃機公司於112
年9月11日依契約規定辦理保固期滿會勘，確認鋪面待

改善範圍，提出柔性道面保固修復計畫，其餘標線、草

坪、排水設施等維護工項，桃機公司亦規劃一併納入於

本次歲修，由各常年維護契約廠商辦理，期畢其功於一

役，嗣歷經3次施工規劃說明會，1次整體服務推動工作

會議決定，將南跑道歲修時程訂於113年3月3日（星期

日）10：00~3月5日（星期二）16：00，封閉連續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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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4小時），遇雨遞延1週。工作首日113年3月3日上午10
時，南跑道依飛航公告關閉，開始以北跑道供航班起降，

未料嗣後陸續造成數百架班機起降延誤或轉降，引發旅

客抱怨。案經調閱桃機公司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（下稱

民航局）、交通部卷證資料，並於同年7月4日現場履勘，

同年8月5日詢問交通部、桃機公司、民航局（含該局飛

航服務總臺【下稱飛航總臺】）等案關人員，調查發現，

桃園機場是臺灣重要的國門，桃機公司依航空站籌設興

建及營運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負責航空站場站設施之管

理與維護，本應戮力完善機場相關設施安全及營運，惟

桃機公司本次辦理南跑道歲修工程將時程訂於113年3月
3日（星期日）10：00~3月5日（星期二）16：00，封閉

連續3日（54小時），屬長時間連續關閉跑道，以北跑道

供航班起降，桃機公司除就工程規劃問題，並應注意是

否影響航班營運及因應之相關配套措施，雖召開3次施

工規劃說明會及1次整體服務推動工作會議，惟由歷次

會議結論內容可明，桃機公司僅偏重於技術層面問題，

對於是否嚴重影響航班營運，並未深入研究探討列管，

甚且飛航總臺於113年1月26日第3次會議中更曾提出「提

早公告」及「影響航班」相關警語，然桃機公司仍疏未

注意「航班超量負荷」等問題；飛航總臺雖已與鄰近飛

航情報區協調採取機動性流量管制措施，惟未解決已在

途中之班機起降壅塞問題，致113年3月3日歲修首日航

班起降延誤大亂，南跑道封閉期間（3月3日10時0分至23
時59分，3月4日0時0分至20時59分）準點率分別僅31
％、50.5％，影響旅客共5萬7,646人次（3月3日2萬5,021
人，3月4日3萬2,625人），引發廣大民怨，亦嚴重斲傷我

國際形象，並影響飛航安全，核有嚴重違失，應予糾正

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

一、政府為提升桃園國際機場整體之服務機能與強化國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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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力，依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及國營國際機場

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等規定，由交通部於99年
11月1日發起設立桃機公司，由政府獨資經營，負責

機場專用區之規劃、建設及營運管理等業務。國際機

場園區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機場公司

辦理下列事項：一、機場專用區之規劃、建設及營運

管理」，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：

「航空站經營人應辦理下列事項：一、航空站之規劃、

建設及經營管理事項。……三、航空站土地、場站設

施及裝備之管理與維護事項。……七、航空人員與航

空器離、到場管理。八、地面安全事件通報、調查及

處理事項。九、航空站災害、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預

防、搶救及緊急救護事項。十、航空站動態監控及異

常事件之處理事項」。復依「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空側

施工安全作業規定」，道面維護等例行維護工程由桃

機公司工程處邀集主辦單位召開統籌規劃協調會議，

並由主辦單位邀集空側作業等相關單位召開施工前

協調會議。

二、查桃機公司辦理113年3月南跑道歲修工程，共歷經3
次施工規劃說明會，1次整體服務推動工作會議決定，

歷次會議結論重點略以：

(一)112年11月17日（主持人：工程處處長）：

1、跑道歲修：南跑道訂於112年11月26日至11月28
日間連續封閉54小時，……如遇雨則遞延1週。

2、Q/Q4滑行道交口開放：預定於113年1月5日至21
日間封閉……。

3、各項施工確切推動時程依屆時發布之飛航公告為

主。

4、跑道歲修請該公司公共事務暨行銷處協助發布新

聞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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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12年11月24日（主持人：工程處科長）：

1、北跑道施工歲修時間原則依簡報時間推動。

2、因L1配合跑道歲修併同進行滑行道燈光施工，……
封閉範圍自N1至N6滑行道前。

3、跑道歲修期間是否封閉W1滑行道供過夜機停駐，

請航務處協助評估。

4、南跑道預定於113年3月進行連續封閉施工，請工

程處於112年12月提前召會向各單位預告。

(三)113年1月26日（主持人：副總經理）：

1、有關南跑道歲修（03/03 1000L~03/05 1600L，共54
小時）及T3加壓站吊掛作業，原則依簡報所列時

程推動。

2、有關T3加壓站吊掛期間，請施工廠商於機具上務

必裝設燈具示警。

3、配合T3加壓站吊掛期間，南北跑道聯合巡場時間

週一至週日期間皆對調。

(四)113年2月19日（主持人：總經理）：

查該次會議主題為「桃園機場整體服務推動工

作會報第144次會議」，會中就「工程類別」有向機

場相關單位（含航空公司、地勤業者、商業廠商、

海關……）說明本次南跑道封閉歲修期程。

(五)綜觀桃機公司前述4次規劃協調會議結論內容，偏

重於技術層面問題，對於是否會嚴重影響到航班營

運，並未深入研究探討列管。查飛航總臺派員參加

113年1月26日第3次協調會後簽辦之會議報告，即

在會中表示「因南跑道歲修工程關閉跑道，航管將

實施流量管制，若有突發狀況航班量會累積，提早

發布相關飛航公告，提前周知航空公司或發布新聞

稿，因可能影響航班非常多」，然桃機公司卻疏未

注意「航班超量負荷」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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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3年2月21日17時29分，桃機公司依航空情報申請發

布作業規定及同年1月26日空側施工規劃說明會議結

論，發布飛航公告予飛航管制單位與各航空業者，周

知南跑道自同年3月3日10時至3月5日16時關閉。飛航

總臺則參考同年2月23日到29日期間桃園機場每日實

際起降架次資料，與相鄰之福岡、馬尼拉、香港等飛

航情報區完成流量管制協調後，於同年3月1日17時22
分發布同年3月3日13時起至5日之流量管制飛航公告，

作為請鄰區配合之正式通知。同年3月3日10時，桃園

機場南跑道依飛航公告關閉，開始以北跑道供航班起

飛降落，造成班機起降嚴重延誤，經時任交通部王國

材部長指派林國顯常務次長與民航局何淑萍局長，督

導桃機公司協助處理，檢討南跑道歲修施工項目、順

序並積極趱趕，提前19小時至同年3月4日21時完工

（註：113年8月5日本院詢問交通部表示，將部分工

項先暫停施工，事後再完成，故可提前至4日完工）。

班機延誤事件發生詳細經過，依時間序說明如下（詳

表1）：
表1　班機延誤事件發生詳細經過大事記

日期

（年.月.日）
大事記要

112.11.17
桃機公司召開「112年跑道歲修及113年空側施工規劃說明會」，會

中簡報說明：南跑道於112年11月26日10：00~11月28日16：00封閉，

連續3日（54小時），遇雨遞延1週。

112.11.24
桃機公司召開「112年度跑道歲修時程異動說明會」，會中簡報說明，

南跑道原歲修規劃時程改期為113年3月週一10：00~週三16：00，封

閉連續3日（54小時）。

113.1.26
桃機公司召開「113年跑道歲修及空側施工規劃說明會」，會議簡報

資料說明，南跑道歲修時程訂於113年3月3日10：00~3月5日16：00，
封閉連續3日（54小時），遇雨遞延1週。

113.2.19 桃機公司召開「桃園機場整體服務推動工作會報第144次會議」，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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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就「工程類別」向機場相關單位（含航空公司、地勤業者、商業

廠商、海關……）說明本次南跑道封閉歲修期程。

113.2.21

17時29分：桃機公司依「航空情報申請發布作業規定」及113年1月26
日空側施工規劃說明會議結論，發布飛航公告予飛航管制單位與各

航空業者，周知南跑道自113年3月3日10時至3月5日16時關閉。飛航

總臺配合規劃流量管制等事項。

113.3.1 17時22分：飛航總臺發布113年3月3日13時起至5日之流量管制飛航

公告。

113.3.3
（星期日）

10時：南跑道依飛航公告關閉（113年3月3日10時至3月5日16時），

開始以北跑道供航班起飛降落。

13時36分：長榮航空708航班首先請求轉降高雄機場，後至18時期間

分別有其他航班請求轉降高雄機場、松山機場或那霸機場，飛航總

臺持續與航空站/桃機公司協調處理轉降事宜（共有12航班要求轉

降）。飛航總臺與鄰區溝通協調，多次機動協調香港、澳門機場及

馬尼拉與福岡飛航情報區調整流管強度。

14時許：交通部要求桃機公司妥予處理航班調度、旅客服務事宜，

發布新聞稿對外說明。

14時30分：航機於空中及地面均有等待，飛航總臺持續機動協調鄰

區調整流量管制，民航局指示飛航總臺與桃機公司一起討論應處。

15時55分：飛航總臺持續機動協調鄰區調整流量管制，發布更新流

量管制飛航公告。

16時：桃機公司（航務處）發布新聞稿。

18時：中華航空131班機請求轉降那霸機場，為當日最後一班轉降航

班。

21時48分：飛航總臺回報民航局當（3）日部分班機將推遲至午夜以

後，流量管制時間將機動延長。

23時23分：飛航總臺發布更新流量管制飛航公告，周知延長流量管

制時間至4日3時。至4日凌晨約1時45分空中已無航機等待。

民航局向交通部報告航機壅塞情形趨於舒緩，預計凌晨可消化完畢；

時任交通部王國材部長指示，請林國顯常務次長與民航局何淑萍局

長於次日一早前往桃園機場督導協助桃機公司、飛航總臺等有關單

位，進一步檢討因應。

113.3.4
（星期一）

7時許：交通部林國顯常務次長與民航局何淑萍局長抵達桃園機場，

視導桃機公司並參與應變會議。

7時21分：飛航總臺依航情更新流量管制飛航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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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：時任交通部王國材部長請桃機公司檢討南跑道歲修施工項目、

順序並積極趱趕，提前至113年3月4日24時完工。

12時16分：飛航總臺依航情更新流量管制飛航公告。

15時：交通部林國顯次長至施工現場視察，要求桃機公司確依部長

指示辦理，經桃機公司工程單位檢討施工項目、順序，優先施作主

跑道範圍，並將含有航空地面燈光設施而需時較長之非主跑道範圍，

調整至最後施作。

20時53分：桃機公司發布飛航公告，周知桃園機場南跑道於21時恢

復正常使用。

21時：桃園機場南跑道歲修提前於113年3月4日21時完工，恢復雙跑

道運作。

21時25分：飛航總臺發布飛航公告，取消所有流量管制。

四、113年3月3~4日航機延誤事件受影響情形：

(一)113年3月3日飛航管制單位實際管制起降為644架次，

另有部分航班遞延至隔日3月4日凌晨。單跑道作業

期間（10時至24時）平均每小時起降達31架次，離

場航班延誤超過1小時以上比率約為22％，計有12
班航機（10班客機、2班貨機）轉降其他機場。當

日出境旅客共59,335人，受歲修事件影響人數共

25,021人。若以封閉期間10時0分至23時59分統計，

表定離場客機航班205班，延誤離場客機141班，準

點率31％。

(二)113年3月4日飛航管制單位實際管制起降為697架次，

其中包含部分航班由前一日遞延至當日凌晨。單跑

道作業尖峰時段（10時至21時）平均每小時起降達

34架次，延誤1小時以上航班占14％（詳表2），整

體延誤較前一日降低，無航班轉降。當日出境旅客

共63,103人，受歲修事件影響人數共32,625人。若

以封閉期間0時0分至20時59分統計，表定離場客機

航班271班，延誤離場客機134班，準點率50.5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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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　113年3月3日、4日離場航班延誤情形

離場航班延誤情形
113年3月3日

（00：00~24：00）
113年3月4日

（00：00~24：00）
準點航班 53％ 49％

延誤30分鐘以內 14％ 17％
延誤30~60分鐘 11％ 20％
延誤1~2小時 12％ 10％

延誤2小時以上 10％ 4％
註：113年3月3日上午10時前為雙跑道營運；113年3月4日於晚間9時

之前，均為單跑道營運。

五、113年3月3日南跑道歲修事件據交通部檢討：

(一)依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，航

空站場站設施之管理與維護事項屬航空站經營人

應辦理事項；復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空側施工安全

作業規定，道面維護等例行維護工程由桃機公司工

程處邀集主辦單位召開統籌規劃協調會議，並由主

辦單位邀集空側作業等相關單位召開施工前協調

會議。旨揭事件中之南跑道歲修，係空側例行維護

工程，依權責屬航空站經營人責任。

(二)旨揭事件肇因屬桃機公司源頭管理作業未盡周全所

致，包括工程規劃未盡周全、橫向溝通協調不足、

長時間關閉跑道維護作業未臻完備、飛航公告發布

時間可適度提前、缺乏對旅客及一般民眾之宣傳、

相關行政事宜不夠嚴謹等問題，交通部及桃機公司

業依決策、督導及作業層級分工，核予董事長、總

經理、副總經理、處長等以下共12人記過（1次或2
次）、申誡（1次或2次）不等之處分。

(三)另飛航總臺於旨揭事件中之應處作為，係以確保安

全為最大考量，依飛航管理程序執行安全隔離，及

依空域條件實施流量管制，惟仍應持續精進相關航

管作為，爰交通部併請飛航總臺汲取本次事件經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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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予檢討精進之空間，並提出相關精進報告。

綜上所述，桃園機場是臺灣重要的國門，每日有大

量旅客進出，為發展桃園機場成為東亞樞紐機場，目前

政府正積極努力推動第三航廈及第三跑道建設，桃機公

司依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負責航

空站場站設施之管理與維護，本應戮力完善機場相關設

施安全及營運，惟桃機公司本次辦理南跑道歲修工程將

時程訂於113年3月3日（星期日）10：00~3月5日（星期

二）16：00，封閉連續3日（54小時），屬長時間連續關

閉跑道，以北跑道供航班起降，桃機公司除就工程規劃

問題，並應注意是否影響航班營運及因應之相關配套措

施，雖召開3次施工規劃說明會及1次整體服務推動工作

會議，惟由歷次會議結論內容可明，桃機公司僅偏重於

技術層面問題，對於是否嚴重影響航班營運，並未深入

研究探討列管，甚且飛航總臺於113年1月26日第3次會

議中更曾提出「提早公告」及「影響航班」相關警語，

然桃機公司仍疏未注意「航班超量負荷」等問題；飛航

總臺雖已與鄰近飛航情報區協調採取機動性流量管制

措施，惟未解決已在途中之班機起降壅塞問題，致113
年3月3日歲修首日航班起降延誤大亂，南跑道封閉期間

（3月3日10時0分至23時59分，3月4日0時0分至20時59
分）準點率分別僅31％、50.5％，影響旅客共5萬7,646
人次（3月3日2萬5,021人，3月4日3萬2,625人），引發廣

大民怨，亦嚴重斲傷我國際形象，並影響飛航安全，核

有嚴重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

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交通部轉飭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

公司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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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委員：張菊芳

         郭文東

         陳景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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